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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有
一次主持“重罪案件庭审演示研讨
会”，他向大家展示了一个新的法
庭布局。演示会上，被告人穿着西
服，打着领带，并与自己的辩护律
师坐在一起。陈卫东教授认为，实
践中被告人席位居于法官对面，孤
立无援，处于受审地位，容易让人
产生有罪推定的臆断；被告人穿号
服、剃光头出庭受审，不仅是有罪
推定的表现，也是对被告人的人格
践踏。被告人和律师坐在一起方
便被告人征询律师意见、获得律师
的有效帮助。

在国外的庭审中，不管是大陆
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被告
人出庭都是西装革履，开庭前，人们
无法分辨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美国
著名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在“娈童”
案中受审时，精心设计出庭着装，他
穿白色的服装，隐语是“他是无辜
的”，他穿红色服装，隐语是“他受到
了攻击”。 （北晚）

他山之石

服装隐含语言信息

不穿号服受审引发示范效应 有被告人当庭要求脱号服 专家建议出台统一规定

穿不穿号服出庭 让被告人自选
房祖名在法庭上认罪了，但网

友们迅速找出他所享有的“特殊待
遇”：没剃光头，未穿号服。房祖名
的这一待遇成为南昌大学原校长周
文斌要求脱去号服的理由。1 月 12
日，被指控犯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
的周文斌在江西省南昌中院受审时
要求脱去号服，在遭到审判长拒绝
后，周文斌索性自行脱下了黄马甲。

长期以来，剃光头、穿号服、戴
戒具是刑事被告人的典型标志。如
今，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规定，各省
市、甚至同地区的不同法院对被告
人的待遇并不相同。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洪道德等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
提出，我国应就“剃光头、穿号服、戴
戒具”等问题做出统一规定，以维护
司法权威、尊重被告人权益。

1 月 9 日，成龙之子、明星房祖
名因涉嫌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在北京
市东城区法院受审，被判有期徒刑
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庭审之后，网友迅速做出对比：
房祖名完胜李代沫。去年 5 月 27
日，李代沫也因涉嫌犯容留他人吸
毒罪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
审，他当庭自愿认罪，获刑 9 个月，
罚款2000元。网友的对比结果是：
房祖名出庭时没剃光头、没穿号服，
刑期6个月；李代沫光着头、穿着号
服，刑期9个月。

同样是明星，待遇为啥不一
样？其实网友的对比并不完全正
确。据称房祖名有“自首”因素，刑
期上应该少判；而从出庭受审时的
待遇来看，李代沫以前就以光头示
人，似乎不存在剃光头一说，而且李
代沫虽然到法院时穿着号服，但是
在进入法庭时却被允许脱了号服，
换成了便装。

但房祖名的示范效应很大。1
月 12日，被指控犯受贿罪和挪用公
款罪的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继续
在江西省南昌中院受审。周文斌指
出，刘铁男、房祖名等人出庭受审时
均未穿黄马甲，他也要求同等待
遇。在遭到审判长拒绝后，他索性
自行脱下了黄马甲。

网友热议

房祖名完胜李代沫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兰
亭代理过许多刑事案件。在他的印
象中，被告人自选服装的，只有几
例，而且基本上都是曾经的高官。

许兰亭分析说，之所以绝大多
数被告人不自选服装，是因为自认
为有罪。被告人觉得自个儿有罪，
也就对身穿号服有顺从心理。而自
认无罪的被告人中，多数不懂法，或
者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节外生枝，所
以很少提出要求。此外，穿号服本
是为了方便看守所的管理，但司法
机关数十年来却习惯性地把号服当
作被告人的标志。

李代沫所穿的衣服被大家称为
号服，其实该服装的专业名词为识
别服。看守所的识别服通常是橘红
色的，有时也会根据嫌犯的危险等
级用不同颜色进行区分。《中华人民
共和国看守所条例》规定：“嫌犯应
当自备衣服、被褥。确实不能自备
的，由看守所提供。”而为了便于管
理，除嫌犯的自备衣服外，看守所会
让嫌犯再穿一件识别服。

庭审现状

多数被告人不自选服装

据悉，我国对刑事被告人出庭时穿何种
服装，并无统一明文规定，只有少数省市出台
过相关政策。

近年来，未经判决不为罪、尊重被告人权
益的呼声日高，个别省市遂自行出台相关规
定。四川省高院在2008年在该省范围下发
《进一步规范刑事庭审工作的若干意见》，其
中明确规定：“被告人着号衣、戴手铐、脚镣受
审的，法警应让其在法庭外脱去号衣。被告
人戴手铐、脚镣到庭的，审判长可以根据被告
人是否有暴力倾向、情绪是否可能失控、有无
安全危险等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指令法警为
其卸除手铐、脚镣”。

2013年 12月 4日，最高院新闻发言人孙
军工称，最高院已明确要求不允许有剃光
头、穿号服的做法。但是，并未见最高院正
式发文。而且剃光头与否是看守所的权限，

归公安部门管，法院并无权单独做出规定。
2014年 12月 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与深圳警方联合发文，规定被告人或上诉人
出庭受审时，可以选择穿着自己或其家属、
辩护人提供的服装，包括西服及其他便装；
如无合适出庭受审服装，则由看守所提供；
服装应当整洁、得体，不得附有任何监管机
构标识、文字、图案、编号或其他宣传标志、
标语。

1月 1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天津市
公安局也联合下发《关于规范刑事案件被告
人出庭着装的通知》，提出，法院提押被告人
出庭，由看守所告知被告人更换便装及着装
注意事项；如在押的被告人无合适出庭服装
的，由看守所提供。《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各
看守所应当配备专门用于被告人出庭的合适
服装。

法律依据

无规定受审须着号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是研
究刑事诉讼法的专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洪道德教授介绍说，刑事诉
讼法的一大原则就是无罪推定，任
何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都是无罪
的。而号服是囚衣，囚衣对被告人
有贬损的意味，容易让人产生有罪
推定。因此，最高院、公安部应出台
相关规定，明确被告人在出庭时，有
自行选择衣着的权利。只要被告人
着装正式，不损害法庭的严肃性，法
院就应当允许。

“但是，对剃光头、穿号服的统
一规定应着重于尊重被告人的权
益，即被告人有权选择剃不剃光头、
穿不穿号服，不能由以前的都必须
剃光头、穿号服的极端，走到以后的
都不能剃光头与穿号服的另一极
端。”洪道德教授解释说，在实践中，
各个被告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像他
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有的被告
人觉得同一个号里的人多，洗头、洗
澡挺麻烦，自己就要求剃个光头；有
的女性被告人觉得刑期不会少于3
年，自己就要求剃光头，这样重新长
出来的头发会浓密一些；有的被告
人从进了看守所就没人送过衣服。

“所以我认为不能一刀切，应
该给被告人选择权。其实这样并
不难，只要告知被告人有是否剃光
头、穿号服的选择权就行了。”洪道
德教授表示，他认为是否戴戒具应
该由看守所决定，从安全角度考
虑，对有危险性的被告人，仍应戴
戒具受审。

专家建议

应该给被告人选择权

1月12日，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受审时要求脱去号服。

1月9日，房祖名被允许着便装出庭。

2014年 9月 24日，国家发改委原
副主任刘铁男在河北省廊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着便装受审。


